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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 

关于红楼集团拟提议调整所持部分 

兰州民百股票不质押、不托管承诺之核查意见 

 

红楼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红楼集团”）为上市公司兰州民百（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兰州民百”、“上市公司”）的控股股东。兰州民百向

红楼集团以及 11 名自然人（其中朱宝良、洪一丹、朱家辉为红楼集团和兰州民

百的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交易于 2017 年 4 月

8 日获中国证监会核准，并于 2017 年 5 月 17 日实施完毕，红楼集团获得新增

限售股 305,749,023股，朱宝良、洪一丹、朱家辉合计获得新增限售股 52,928,277

股。红楼集团及相关自然人在关于股份锁定的承诺函中承诺：“红楼集团以及 11

名自然人通过本次交易所取得的上市公司的股份自股份上市之日起 36 个月内不

进行转让、质押、托管，自股份上市之日起满 36 个月后全部解禁。” 

2018 年 1 月 16 日，红楼集团及朱宝良、洪一丹、朱家辉提议上市公司兰

州民百召开股东大会审议调整上述关于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取得的股票 36 个月内

不进行质押及托管的承诺，分别对 2017 年重大资产重组中获得的 99,904,940

股、10,378,093 股、41,512,375 股、1,037,809 股兰州民百股票解除不质押、

不托管的承诺。长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江保荐”）作为 2017

年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的独立财务顾问，就该事项发表了核查意见。2018 年

2 月 5 日，上市公司 2018 年第一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上述事项。 

目前，红楼集团拟提议调整 2017 年度重大资产重组获得 101,902,983 股兰

州民百股票的不质押、不托管承诺。长江保荐就该事项进行了核查，具体情况如

下： 

    一、调整股票不质押、不托管承诺的合理性 

（一）红楼集团有大额资金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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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红楼集团快速发展，资金需求较大，与此同时，融资成本不断上升、

融资渠道越发受限，融资难度较大，红楼集团所持上述兰州民百股票无法质押极

大地降低了红楼集团正常的资金使用效率。红楼集团拟解除在本次交易中获得的

2018 年净利润承诺对应的股份 101,902,983 股不质押、不托管的承诺，上述股

份质押后预计用于包括偿还到期债券、补充流动资金、偿还银行贷款等用途。 

（二）杭州环北业绩承诺预计无法完成的可能性较小 

根据兰州民百 2017 年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交易双方签署的《发行股份及支付

现金购买资产协议》及《业绩补偿协议》等协议，杭州环北丝绸服装城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杭州环北”）控股股东红楼集团承诺，本次重组业绩补偿期间为 2017

年至 2019 年，于该业绩补偿期间内，杭州环北母公司每年实现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及投资收益后的净利润应分别不低于 9,248.76 万元、9,433.73 万元和

9,622.41 万元。 

根据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杭州环北 2017 年度审计报

告，杭州环北母公司 2017 年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及投资收益后的净利润为

10,260.33 万元，超额实现 2017 年度业绩承诺。根据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

普通合伙）出具的杭州环北 2018 年度审计报告，杭州环北母公司 2018 年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及投资收益后的净利润为 12,534.14 万元，已超额实现 2018 年度

业绩承诺。 

长江保荐对杭州环北相关人员进行了访谈、获取了杭州环北截至 2018 年 11

月的在手租赁合同明细表、复核了杭州环北对上述租赁合同的预收租金情况，并

查阅了杭州环北出具的 2019 年度盈利预测表及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

伙）出具的杭州环北 2019 年度盈利预测审核报告，根据该报告，杭州环北 2019

年扣除投资收益后的净利润（非经常性损益未预测）预计为 11,125.57 万元，对

2019 年的业绩承诺覆盖率为 115.62%。 

综上所述，经本独立财务顾问核查后认为，红楼集团的资金需求真实且金额

较大，杭州环北 2017 年度、2018 年度已完成业绩承诺，2019 年预计实现净利

润对业绩承诺的覆盖情况较为良好，未来无法完成业绩承诺的可能性较低，本次

调整部分股票不质押、不托管的承诺不会对未来的业绩补偿造成重大不利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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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有利于提高上市公司大股东资金使用效率，具有合理性。 

二、杭州环北 2019 年度盈利预测的合理性 

长江保荐查阅了杭州环北出具的 2019 年度盈利预测表及天健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杭州环北 2019 年度盈利预测审核报告、截至 2018 年

11 月底杭州环北在手租赁合同、以及杭州环北租金的预收情况。经核查，本独

立财务顾问认为，本次杭州环北盈利预测性财务信息是在合理假设的基础上恰当

编制的，预测性财务信息已恰当列报，所有重大假设已充分披露，预测性财务信

息的编制基础与历史财务报表一致。 

此外，近年来，杭州环北的出租率始终保持在 99%左右，续租率也稳定在

95%左右，出租率和续租率均处于较高水平，店铺租赁处于供不应求的状态，因

此杭州环北在合同签订时即可一次性收取合同期内的所有租金，现金流量情况较

好，因此总体而言杭州环北的营业收入较为稳定，相关盈利预测依据充分、可靠。 

综上，经核查，长江保荐认为杭州环北 2019 年的盈利预测各项假设与实际

情况较为符合，相关预测数据是合理且谨慎的。 

三、红楼集团本次调整其所持部分兰州民百股票不质押、不托管承诺不会对

未来业绩承诺履行造成重大不利影响 

长江保荐查阅了本次重组的交易报告书、业绩补偿协议及其补充协议、杭州

环北 2017-2018 年度审计报告、以及杭州环北出具的 2019 年度盈利预测表及天

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杭州环北 2019年度盈利预测审核报告，

根据相关报告，杭州环北 2017 年度、2018 年度业绩承诺已超额完成，2019 年

预计也将超额完成业绩承诺。 

本次红楼集团将 2018 年度业绩承诺对应部分的股票解除不质押、不托管承

诺，同时红楼集团实际控制人朱宝良及其妻子洪一丹进一步增加承诺：“如出现

因本次调整不质押、不托管承诺造成红楼集团无法实施业绩补偿的情形，本人将

承担连带补偿责任，采取的补偿方式包括但不限于以本人所持有股份进行补偿、

从二级市场取得股份进行补偿、现金补偿以及中国证监会等监管机构认可的其他

方式。” 



4 
 

红楼集团、实际控制人朱宝良及其妻子洪一丹作出如下承诺进行增信：“本

集团/本人在业绩补偿期间，不直接/间接转让、抵押或采取其他方式处置位于桐

庐县瑶琳镇瑶桃路 2 号房产、桐庐县富春路 156 号 25 套房产、杭州市朝晖路

207 号 1 单元 501 室-502 室房产、上海市淮海中路 138 号 2101-2104 室房产、

上海市中山南路 200 弄 10 号房产、上海市中山南路 200 弄 3 号 2702 室房产的

所有权。业绩补偿期间内，如触发业绩补偿义务，自触发之日起，本集团/本人

将划转通过抵押、出售或其他方式处置上述房产获取的资金至上市公司设立的业

绩补偿专项账户，直至业绩补偿义务履行完毕。” 

因此，本独立财务顾问认为，上述承诺调整后，不会对红楼集团 2019 年的

业绩补偿承诺造成重大不利影响。 

四、履行的程序 

应履行的相关程序如下： 

1、红楼集团向上市公司提交《关于红楼集团有限公司申请变更其于 2017

年重大资产重组交易中所获得的部分股份不可质押、不可托管的承诺的议案》； 

2、上市公司董事会对上述议案进行投票表决，与本次交易相关的董事（丁

百永、洪一丹、朱宝良、郭德明、张宏）回避表决； 

3、召开上市公司股东大会对上述议案进行投票表决（红楼集团及朱宝良、

洪一丹及其关联方回避表决）； 

本独立财务顾问认为，上述程序履行完毕且获得上市公司非关联股东表决支

持相关议案后，调整红楼集团所持部分兰州民百股票不可质押、不可托管的承诺

方能生效，上述各方即可申请办理股票质押手续。 

五、结论性意见 

综上所述，经本独立财务顾问核查后认为，根据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

通合伙）出具的杭州环北 2018 年度审计报告，以及杭州环北 2019 年度盈利预

测审核报告，杭州环北 2018 年度业绩承诺已超额完成，2019 年预计也将超额

完成业绩承诺。红楼集团的资金需求真实且金额较大，本次调整红楼集团所持部

分股票不质押、不托管的承诺不会对未来的业绩补偿造成重大不利影响，且有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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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提高上市公司大股东资金使用效率，具有合理性。 




